
婚姻状况声明书 

洛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： 

本人            ，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，本人

现对本声明书出具日时自身的婚姻状况作如下声明： 

□ 至_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，本人未登记结婚。 

□ 自 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离婚后，至今未再登记

结婚。 

□ 自配偶去世后，至今未再登记结婚。 

本人承诺，上述声明的内容完全真实，不存在任何的虚假或

隐瞒，本人愿对其真实性负责。 

本声明构成住房公积金贷款合同不可分割的有效组成部分，

与该合同同具法律效力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声明人（签名、指印）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